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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建議人類乳突病毒(HPV)疫苗接種地點以「合約

醫療院所接種」為原則一事，復如說明段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8年2月21日全醫聯字第1080000186號函。

二、為利HPV疫苗接種計畫順利推動，本署尊重地方政府衛生

局因地制宜之規劃。目前已有臺北市、桃園市、臺南市、

高雄市及屏東縣等縣市規劃由醫療院所提供HPV疫苗接種服

務。未來本署將研議屬於偏鄉、無醫師或診所較少地區正

面表列開放「校園接種」。

三、承蒙提供寶貴意見，謹申謝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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